
香港大學科斯產權研究中心 

關注基層住屋聯席 

 

劏房住戶租住權及水電費濫收調查報告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018 年 7 月 8 日 

香港大學科斯產權研究中心 

博士候選人 梁嘉敏 

副教授 蔡鴻達 

副教授 梁慶豐 

講座教授 鄒廣榮 

 

關注基層住屋聯席 

組織幹事 任真 

調查員 何家聲 



1 
 

1. 研究背景 

1.1 研究簡介 

香港大學科斯產權研究中心 及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 於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6 月期間合作進行

了一項研究，旨在 1)反映劏房住戶的住屋、租住權保障及水電費濫收情況；2)探討電費濫收與

租住權保障的關係。調查範圍包括香港劏房數目較多的地區，例如油尖旺、深水埗和九龍城等，

共有 171 名劏房住戶參與訪問。 

 

根據《世界人權宣言》第 25 條(聯合國，1948)，「勉強維持生活標準下進食、穿衣與居住」作

為最低生活保障權，被確立為基本的人權之一。然而，私人樓宇價格持續熾熱，基層街坊根本

難以進入市場。面對這樣的房屋困境，公屋是基層街坊的唯一出路，但公屋輪候時間每年有增

無減，房委會最新數字顯示(香港房屋委員會，2018)，現時一般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為 5.1 年。

此外，根據長遠房屋策略 2017 年周年進度報告(運輸及房屋局，2017)，政府未來十年公營房屋

供應目標維持二十八萬伙，可是在 2018/19 年預計仍欠 4.3 萬個。由此可見，公屋供應量將來

仍然會較預期低，輪候公屋的時間預料只會有增無減，基層街坊最後只能在無了期輪候公屋的

期間，屈居於不適切住屋，例如劏房、床位等等。 

 

1.2 九龍西貧窮情況 

扶貧委員會《2016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》顯示(香港扶貧委員會，2016)，2016 年全港貧窮人口

有 135.2 萬，貧窮率 19.9%，分別較 2015 年增加 7000 人及 0.2%，貧窮人口更創過去 8 年數據

以來最高。換言之，這意味著每 5 個香港人便有 1 人活於貧窮之中。在九龍西的深水埗區是全

港貧窮率最高的地區，貧窮率 24.6%，而貧窮人口有 9.2 萬。至於油尖旺區和九龍城區的貧窮

人口和貧窮率，分別是 5.8 萬、18.5%及 6.3 萬、16.9%。此外，在香港十八區當中，收入最低

的地區與 2015 年一樣，繼續由傳統基層社區深水埗成為全港最窮地區，其住戶入息中位數是

2.06 萬元。由此可見，深水埗區的人均收入普遍較其他地區低，而貧窮情況則較其他地區高。

香港貧窮問題日益嚴重，近年住屋問題對於身處貧窮中的基層街坊是一個嚴峻問題，給予他們

很大生活壓力。 

 

1.3 劏房情況 

根據統計處 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結果(政府統計處，2016)，全港現時有約 21 萬人居住於 9.3 萬

個劏房內，每個屋宇單位平均被分間成 3.4 間劏房。當中以九龍西三區的劏房數量最多，分別

是最多劏房的油尖旺區，有 21,500 個，其後依次為深水埗區 15,400 個和九龍城區 9,000 個。對

比 2015 年公佈的 8.8 萬戶，劏房數字有上升的趨勢。 

 

隨著劏房數字每年的上升，居住在劏房的市民也隨之而增加，對於租戶租住在劏房的情況也受

到外界熱烈關注。因此，過往有不少對於劏房情況的研究和分析，但主要集中在劏房租金方面，

例如分析劏房戶租金與收入比率的真正變化(香港中文大學、未來城市研究所、全港關注劏房

平台，2015)、劏房租金指數及變化分析(全港關注劏房平台、中大未來城市研究所，2015)、劏

房租金因子研究(影子長策會、土地教育基金、中大未來城市研究所，2016)、不適切住屋住戶

濫收水電費調查報告(爭取低收入家庭保障聯席，2017)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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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研究目的 

本調查旨在 1)反映劏房住戶的住屋、租住權保障及水電費濫收情況；2)探討濫收費用與租住權

保障的關係。 

 

3. 研究方法 

是次研究的對象為分間樓宇單位 (俗稱「劏房」)的住戶。根據統計處 2016 年的報告(2018a)，

「分間樓宇單位」是由一個屋宇單位分間成兩個或以上的單位，並出租予多於一個住戶。分間

樓宇單位一般可分為以下兩類：i) 通常以混凝土或木板作可見間隔牆的分間樓宇單位，將屋宇

單位分間成兩個或以上較小的單位，並通常設有獨立廁所 及／或 煮食地方；ii) 没有可見間隔

牆的分間樓宇單位，通常為結構簡單的木製板間房，租戶需要與其他租戶共用屋宇單位內的廚

廁設施等。 

本調查於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6 月期間進行，以方便取樣方法和透過不同機構轉介受訪者，

共完成 171 份劏房住戶問卷，問題涵蓋租約內容、水和電力收費、住屋狀況以及住戶的特徵。

受訪住戶的居住地區包括深水埗、油尖旺、九龍城、葵青、元朗、荃灣以及觀塘。 

 

4. 研究結果 

4.1 住戶背景資料 

居住地區 

此調查共收集了 171 份住戶問卷，受訪住戶主要居住於深水埗(26.9%)、油尖旺(38.6%)以及九龍

城區(10.5%)，另外亦有居住於其他地區，如：觀塘、元朗、荃灣及葵青區的住戶(18%)接受訪

問。(表 4.1) 

 

表 4.1 居住地區 

地區 住戶數目 百分比(%) 

深水埗 46 26.9 

油尖旺 66 38.6 

九龍城 41 24.0 

其他(觀塘、元朗、荃灣及葵青) 18 10.5 

總計 171 100 

 

住戶類別 

是次調查受訪的劏房住戶中，單親家庭住戶所佔比例最高(28.7%)，其次是夫婦與未婚子女

(27.5%)，以及單人住戶(17.0%)。(表 4.2) 

表 4.2 住戶類別 

住戶類別 住戶數目 百分比(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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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人 29 17.0 

夫婦 18 10.5 

朋友 6 3.51 

單親家庭 49 28.7 

夫婦與未婚子女 47 27.5 

夫婦與已婚子女 4 2.34 

跨代親屬 2 1.17 

其他親屬關係 0 0 

學生 0 0 

其他 0 0 

沒有回答 16 9.4 

總計 171 100 

 

住戶人數及在職人數 

住戶人數方面以二人家庭的數量最多，佔 35.5%，其次是三人家庭，所佔比例為 29.8%。平均

住戶人數為 2.5 人，中位數為 2 人。在職人數方面，一人家庭的平均在職人數為 0.7 人，二人

家庭則為 0.8 人，三、四以及五人或以上的住戶的在職人數分別為 1.0 人、0.9 人及 1.1 人。(表

4.3) 

 

表 4.3 住戶人數及在職人數 

住戶人數 數目 百分比(%) 平均在職人數 

1 29 17.0 0.7 

2 61 35.7 0.8 

3 51 29.8 1.0 

4 20 11.7 0.9 

5 或以上 8 4.7 1.1 

沒有回答 2 1.2  

總計 171 100  

中位數 2  1.0 

 

住戶每月收入 

在是次調查的樣本中，住戶的每月收入平均數為 HK$10,937，中位數為 HK$12,000，比 2018 年

第一季全港所有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少 57.1% (政府統計處，2018b) 。當中，收入介乎

HK$10,000 至 HK$14,999 的住戶佔比例最多，約有 24.6%。(表 4.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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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4 住戶每月收入 

 是次調查的劏房住戶 全港所有住戶(2018 年第一季) 

住戶每月收入(HK$) 數目 百分比(%) 數目 百分比(%) 

<6,000 35 20.5 302,800 11.8 

6,000-7,999 7 4.1 88,100 3.4 

8,000-9,999 14 8.2 103,100 4.0 

10,000-14,999 42 24.6 228,500 8.9 

15,000-19,999 27 15.8 220,300 8.6 

>=20,000 14 8.2 1,613,300 63.1 

沒有回答 32 18.7   

總計 171 100.0% 2,556,300 100% 

中位數 12,000  28,000  

 

公共租住房屋 申請 

55%的受訪住戶有申請公共租住房屋，36.8%沒有申請，8.2%沒有回答此問題。(表 4.5) 

 

表 4.5 公共租住房屋 申請 

有否申請公共租住房屋 數目 百分比(%) 

有 94 55.0 

沒有 63 36.8 

沒有回答 14 8.2 

總計 171 100.0 

 

4.2 租金與負擔能力 

每月租金 

因住戶的租約有不同的起租期，我們按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租金指數，把租金統一調整至 2017

年 10 月的水平，再作比較。是次調查的每月租金平均數為 HK$4,637，中位數為 HK$4,709，較

政府統計處 2016 年中期人口普查(2018)的相應數字高出 4.6%。(表 4.6) 

  



5 
 

表 4.6 每月租金 

 是次調查的劏房住戶 

劏房每月租金(HK$) 數目 百分比(%) 

<2,000 1 0.6 

2,000-2,999 14 8.2 

3,000-3,999 35 20.5 

4,000-4,999 55 32.2 

5,000-5,999 47 27.5 

6,000-6,999 14 8.2 

7,000-7,999 5 2.9 

總計 171 100.0 

中位數(HK$) 4709.4  

 

 

租金佔收入比率(中位數) 

是次調查的劏房住戶租金佔收入比率中位數為 39.0%，其中以 5 人或以上的住戶的比率最高，

達 64.0%，而單人住戶的租金佔收入比率則為最低，為 37.7%。(計算租金佔收入比率時，我們

撇除了沒有提供收入資料以及沒有收入的住戶，樣本數目為 117。) (表 4.7) 

 

表 4.7 租金佔收入比率(中位數) 

住戶人數 租金佔收入比率(中位數)(%) 

1 37.7 

2 38.9 

3 37.8 

4 41.7 

5 或以上 64.0 

合計 39.0 

 

4.3 劏房狀況 

居住面積 

劏房面積的中位數為 100 平方呎，平均人均面積為 51.5 平方呎，比公屋的擠迫住戶居住面積

下限 75.3 平方呎少 31.6%。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則為 43.3 平方呎，比政府統計處 2016 年的調

查中的相應數字少 23.4% (2018a)。人數多的住戶的人均居住空間更狹小，4 人家庭的平均人均

居住面積是 34.5 平方呎，5 人住戶則只有 25.2 平方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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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8 居住面積 

 平均人均居住面積(平方呎) 

住戶人數 2018 年(是次調查) 2016 年 

1 85.5 93.1 

2 53.7 64.5 

3 40.0 40.5 

4 34.5 
33.6 

5 或以上 25.3 

合計 51.5 62.4 

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 43.3 56.5 

 

分間密度與設施 

分間密度方面，是次調查中的劏房所在的屋宇單位平均被分間成 4.1 個劏房。設施方面，

84.2%劏房有獨立廁房，當中有 72 間(50%)有窗通風。74.9%住戶有廚房，當中 47.7%為開放式

煮食地方以及約有 25%有窗作通風之用。(表 4.9) 

 

表 4.9 設施 

設施  住戶數目 百分比(%) 

廁所 獨立自用 144 84.2 

獨立自用及有窗 72 42.1 

廚房 獨立自用 128 74.9 

獨立自用及有窗 32 18.7 

 

4.4 租住權保障 

是次調查的其中一個重點為租住權保障，在受訪的住戶中，有 74.3%有與業主簽訂書面租約，

而 22.8%則沒有簽訂，沒有回答的住戶 2.9%。另外，在有簽訂租約的住戶中，有 68.5%的租賃

文件沒有加蓋印花，有的則佔 22.8%，不知悉狀況的住戶佔 3.9%，沒有回答的佔 4.7%。未經

加蓋印花的租賃文件可能不被法庭接納為證據，住戶若要執行租賃文件的條款，可能會遇上困

難。(社區法網，2017) (表 4.10; 4.11) 

 

表 4.10 租約狀況 

租約狀況 數目 百分比(%) 

有書面租約 127 74.3 

沒有書面租約 39 22.8 

沒有回答 5 2.9 

總計 171 1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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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11 租賃文件加蓋印花 

有否為租賃文件加蓋印花 數目 百分比(%) 

有 29 22.8 

沒有 87 68.5 

不知道 5 3.9 

沒有回答 6 4.7 

總計 127 100 

 

4.5 水電費濫收情況 

水費 

水費方面，我們透過問卷收集住戶的用水量，水費以及業主的收費率，與水務署的相應收費作

比較，共有 157 位住戶有提供水費資料，78.3%住戶繳交水費予業主，14.6%住戶沒有回答是否

交予業主，7.0%則不需繳交電費或直接交費用予電力公司。繳交水費予業主的住戶中，56.9%

的劏房內有安裝水錶量度用量。 

在是次調查中，只有 9.2%住戶沒有被收取額外的水費。「劏房水費／水務署收費」倍數中位

數為 2.6 倍。劏房的水費收費率中位數為每立方米 HK$13.0，平均數為 HK$13.4，以平均四人

家庭每月用水量 13.65 立方米(水務署，2013)為例，水務署收費為 HK$82.1(每月)，而劏房住戶

則需付 HK$13.4*13.65 立方米，即 HK$182.9，約 2.2 倍的水費。(表 4.11) 

 

表 4.11 水費 

水費 數目 佔有提供水費資料的住戶 

百分比(%) 

繳交水費予業主 123 78.3 

有安裝水錶 82 52.2 

 

電費 

調查員收集住戶的電力用量，電費以及業主的收費率，與電力公司的相應收費作比較。在 171

個有提供電費資料的住戶中，82.5%繳交電費予業主，9.9%沒有回答是否交予業主，7.6%則不

需繳交電費或直接交費用予電力公司。 

繳交電費予業主的住戶中，有 73.0%的劏房內有安裝電錶量度用量。整體而言，91.8%住戶的

電費較中電收費為高。劏房的電力收費率中位數為 HK$1.5，平均數為 HK$1.6，較中電的平均

淨電價每度電 1.154 港元高 38.6%(中華電力，2017)。 

是次調查的住戶中，「劏房電費／電力公司收費」倍數中位數為 1.5 倍。以香港家庭平均一個

月用電量 400 度為例(環境局， 2015)，電力公司收費 HK$461.6，劏房住戶則平均需繳交

HK$1.6*400 度，即 HK$640 電費予業主，大約為 1.4 倍的電費。(表 4.1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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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12 電費 

電費 數目 佔有提供電費資料的住戶 

百分比(%) 

繳交電費予業主 141 82.5 

有安裝電錶 103 60.2 

 

4.6 電費濫收與租住權保障的關係 

22.5%住戶沒有書面租約，租住權受到的保障亦較小，執行租住權利時或會遇到問題，亦可能

不被法庭接納。基於租賃雙方(業主和租客)執行租約的成本相對高，租客追討濫收亦相對困

難，因此我們假設沒有書面租約的住戶，其人均電費濫收金額會較高。我們利用迴歸分析來

探討電費濫收與租住權保障的關係，應變項為人均電費濫收金額，而獨立變項則包括：租約

狀況、劏房狀況、住戶經濟特徵以及居住地區。(表 4.13) 

 

表 4.13 變項敘述 

變項 描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

書面租約 有書面租約=1; 否則=0 0.00 1.00 0.75 0.44 

續約 曾續約=1; 否則=0  0.00 1.00 0.44 0.50 

面積 平方呎 15.00 300.00 112.56 50.69 

分間密度 屋宇單位內的劏房數目 2.00 12.00 4.13 1.65 

在職成員人數 人數 0.00 3.00 0.87 0.62 

深水埗區 深水埗區=1; 否則=0 0.00 1.00 0.27 0.44 

九龍城區 九龍城區=1; 否則=0 0.00 1.00 0.24 0.43 

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=1; 否則=0 0.00 1.00 0.39 0.49 

其他地區 其他地區=1; 否則=0 0.00 1.00 0.11 0.31 

人均電費濫收金額 人均電費濫收金額(HKD) -6.23 267.73 48.35 46.54 

應變項: 人均電費濫收金額；n=171； R
2
=0.251 

 

表 4.13 列出了迴歸分析的結果，其中書面租約、續約、面積、在職成員人數、地區因素五項，

俱與「人均電費濫收金額」有着統計學上的顯著關係。有書面租約的住戶，其人均電費濫收金

額平均比沒有書面租約的要少 HK$29.74。沒有書面租約令住戶行使租務權利的成本上升，業

主或會藉此多收電費，而這恰恰是自我執行機制的一種形式。另外，鑒於續約的租金增幅一般

較低於搬遷後新租約的加幅，致令租戶的搬遷成本較高，業主或會提高電費濫收並多收租金。

因此，曾續約的住戶平均多付電費濫收。 

 

除此之外，劏房面積與濫收有負面關係：劏房愈小，人均濫收金額則愈高，反之亦然。在職成

員人數方面，較多人就業的住戶平均需付較高的人均電費濫收金額；這或因為業主實行價格分

歧(Price Discrimination)——即在相同的租盤上，向不同的租客收取不同的價格。地區因素方面，

我們以九龍城區、油尖旺區及其他地區的數據與深水埗區進行比較，結果顯示九龍城區與油尖

旺區的濫收金額較深水埗區顯著地低。(表 4.1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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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14 迴歸分析結果 

 系數 t 

(Constant) 72.56 3.12 

書面租約 -29.74*** -2.98 

續約 16.00** 2.00 

面積 -0.16* -1.81 

分間密度 3.94 1.41 

在職成員人數 12.21* 1.90 

九龍城區 -24.46** -2.10 

油尖旺區 -20.05** -2.08 

其他地區 -12.19 -1.81 

*p-value<0.1； **p-value<0.05；***p-value<0.01 

 

6. 結論 

劏房住戶除了要居住於狹小的空間裏，亦面對住屋設施的不足。是次調查結果亦反映出他們普

遍需負擔額外的水電費用，同時間自身的租住權利亦缺乏保障。68.5%的劏房租賃文件沒有加

蓋印花，住戶若要行使文件上的條款時或會遇到困難，亦可能不被法庭接納；22.5%的住戶沒

有書面租約，租住權保障遭進一步削弱，執行權利時或會遇到問題。調查亦探討電費濫收金額

與租住權保障之間的關係，結果肯定了我們的假設：沒有書面租約的住戶所負擔的「人均電費

濫收金額」較高，這或與他們行使租住權利的成本較高有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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